附件：

青海省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省节能服务产业健康发展，加大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支持力度，促进工业

企业加快节能技术改造，同时为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按照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合

同能源管理项目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财建 [2010]249 号 ) 和国家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是指节能服务公司与省内用能单位以契约形式约定节

能项目实施内容、实现节能目标及节能务公司提供必要的服务，用能单位以实现的节能效益支付

节能服务公司的投入及合理利润的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本办法所指节能服务公司，是指提供项目融资、用能状况诊断、节能项目设计、改造、运行管

理等服务的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

第三条


财政奖励资金包括中央财政预算资金和省级财政节能技术改造奖励资金，资金安排遵

循公开、公正、公平原则，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章



支持的范围、对象

第四条



支持对象。

（一）列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备案名单的节能服务公司；

（二）列入省经委、省财政厅审核备案名单的节能服务公司。

第五条


支持范围。

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实施的工业、建筑、交通、公共机构等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财政奖励资金支持的项目内容主要为锅炉（窑炉）改造、余热余压利用、电机系统节能、能量

系统优化、绿色照明改造、建筑节能改造等节能改造项目，且采用的技术、工艺、产品先进适用。

第六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项目不予支持。

（一）新建、异地迁建项目；

（二）以扩大产能为主的改造项目，或“上大压小”、等量淘汰类项目；

（三）改造所依附的主体装置不符合国家政策，已列入国家明令淘汰或按计划近期淘汰的目录；

（四）改造主体属违规审批或违规建设的项目；

（五）太阳能、风能利用类项目；

（六）以全烧或掺烧秸杆、稻壳和其它废弃生物质燃料，或以劣质能源替代优质能源类项目；

（七）煤矸石发电、煤层气发电、垃圾焚烧发电类项目；

（八）热电联产类项目；

（九）添加燃煤助燃剂类项目。


第三章



支持条件

第七条



申请财政奖励资金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符合国家和我省相关产业政策；

（二）申请国家财政奖励资金的项目：节能服务公司投资占项目总投资的 70% 以上，并在合

同中约定节能效益分享方式。项目实施后，按可比口径计算，单个项目节能量在 1 万吨标煤以下、

100 吨标煤以上（含），其中工业项目年节能量在 500 吨标煤以上（含）；

（三）申请地方财政奖励资金的项目：节能服务公司投资占项目总投资的 50% 以上，并在合同

中约定节能效益分享方式。项目合同金额 50 万元以上（含），项目实施后，按可比口径计算，工

业项目年节能量在 500 吨标煤以上（含），建筑、交通等其他类项目年节能量在 100 吨标煤以上（含），

公共机构节能项目不受此款的限制；

（四）项目须按有关规定安装能源计量器具，节能量可计量、可监测、可核查，并能在项目合

同有效期内可持续计量和监测。

第八条


申请财政奖励资金的节能服务公司须符合下述条件：

（一）申请国家财政奖励资金的：

列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备案公告名单的节能服务公司。

（二）申请省级财政奖励资金的：

1、节能服务公司节能服务公司注册地必须在青海省区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固定的工作

场所和必要的办公设施，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配备专业财会管理人员。

2、注册资金在 200 万元以上（含 200 万元）。已有实施完成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能源审计、

节能规划、节能量审核等相关工作业绩。

3、拥有匹配的专职技术人员和合同能源管理人才，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员工占公司职工总数的

80% 以上。

4、符合以上条件并经省财政厅、省经委审核备案并公布名单。

第九条


列入审核备案名单内的节能服务公司签订合同能源管理项目，须参照《合同能源管理

技术通则》（GB/T24915-2010）中的标准合同格式签订。

第四章



支持方式和奖励标准

第十条



支持方式。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按照年节能量和规定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奖励资金

主要用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相关支出。

第十一条


奖励标准及负担办法。奖励资金来源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省节能技术改造奖励

资金中列支）安排。

（一）由中央财政奖励的项目，中央财政奖励标准为 240 元／吨标准煤，省级财政配套奖励标

准 60 元／吨标准煤；

（二）由省级财政奖励的项目，省级财政奖励标准为 100 元／吨标准煤。

第五章



资金申请和拨付

第十二条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完工后，节能服务公司按照要求向属地经委（经商委、经发委）

提出申请，各州、地、市经委（经商委、经发委）会同当地财政部门审核汇总后，报省财政厅、省



经委（申报格式见附件）。

第十三条


省经委会同省财政厅对申报的项目、合同及节能服务公司资质等进行审核，共同委

托有资质的相关单位对申报的节能量进行审核确认。

第十四条


省财政厅、省经委根据审核结果，对符合国家项目申报要求的，上报国家发改委和

财政部，争取国家的资金支持；符合省内项目申报要求的，省财政厅、省经委分别按照项目及资金

管理程序下达计划并拨付资金。

第六章



监督管理和处罚

第十五条



省级及州、地、市级财政部门和经委（经商委、经发委）负责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和财政奖励资金使用情况及资金使用效益进行跟踪、核查、监督和管理。

第十六条


节能服务公司对财政奖励资金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弄虚作假、骗取财政奖励

资金的节能服务公司，除追缴扣回财政奖励资金外，取消其奖励资金的申报资格，三年内不得申报。

第十七条


财政奖励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截留、挪用。对

违反规定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省经委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